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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疫情的影響，去(110)年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消費者申訴

及申請調解案件，共 74,686件，連續 2年申訴案件突破 7萬件，且較前

(109)年度增加 1,857件。排名前 5名的申訴類型分別為「線上遊戲類」、

「健身類」、「食品類」、「服飾、皮件及鞋類」及「電信一類」。 

      根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統計，「線上遊戲類」

5,967件，從前年的第 2名躍升為第 1名；「健身類」5,125件，因受疫情影

響，攀升近 3成。另外，因為「宅經濟」導致消費型態轉變，相關行業別之

爭議亦大幅增加，包括「食品類」(線上美食外送)4,377件、「服飾、皮件

及鞋類」(線上購物)3,468件及「電信一類」(4G訊號不佳)2,722件等。 

     行政院消保處分析前 5名之爭議樣態，列舉出下列申訴案例，提醒消費

者注意自身權益： 

案例一、線上遊戲帳號遭業者無故凍結，要求解除凍結或賠償 

   「線上遊戲類」常見爭議為業者認定消費者外掛程式，以違反規範為由無

故凍結帳號。日前韓國業者直營之線上遊戲於去年底以消費者違反遊戲規則

為由，永久封鎖包括國內消費者在內的 12萬個帳號，雖經行政院消保處透過

臺韓間消保合作機制，商請韓國「消費者院」協調，惟業者表示根據遊戲條

款，如偵測到消費者使用巨集或其他違規程式，帳號就會遭到封鎖，不同意

解除封鎖或退還金額，且不願透露違規情節。 

     行政院消保處強調，我國「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無法規管國外業者，且各國消保法令不一，消保機關(構)職權亦

有差異，消費者應審慎評估跨境消費風險，優先選擇國內註冊之遊戲，多一

層保障。 

 

   行政院院消保處已要求貨運業者落實託運人之資訊揭露、強化貨到付款爭

疫情影響 

全國消費申訴案件連 2年破 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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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健身中心教練辭職，要求終止契約退費遭拒 

許多健身民眾因不知如何運動或使用運動器材，而向健身中心附屬健身教

練簽訂契約。陳小姐聽信業務及教練建議，購買教練課程 30堂，因原教練離

職，且無法適應新任教練，向健身中心提出終止契約退還剩下費用遭拒。 

退費。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已自本(111)年 1月 1日生效，諸如指定教練無法依約執行業務(如離

職)、未經消費者同意變更教課地點等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消費者解約

時，業者不得收取手續費、違約金或任何名目費用。 

案例三、線上美食送餐，訂餐後沒收到餐點且未退費 

    因疫情關係，許多民眾在家上班及上課，改變消費習慣，改以手機點餐外

送。林先生利用 App下訂餐點，候餐期間未收到任何訊息及電話，突然收到客

服訊息表示，因送餐員抵達現場，撥打電話未接聽，在回報客服後即取消訂單

且不退費。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已要求業者應負舉證責任，並建立送餐程序標

準作業化及放寬退款條件。業者現行標準作業方式為送餐至指定地點後，由送

餐員拍照回傳客服餐點已送達，現場撥打 3通電話，若未接通，再由客服撥打

3通電話，若仍無法接通情形，等待時間超過 10分鐘後，系統即取消訂單，由

送餐員自行處理餐點。 

案例四、收到包裹檢查商品不符，業者不退費且態度強硬 

許多廣告標榜品牌、價格優惠，消費者未多加思索即透過社群軟體購買，

開拆後發現與訂購商品有差異或有瑕疵，找不到出賣人或訊息已讀不回。黃先

生於社群網站購買日本健康食品，約定貨到付款，至超商取貨後開拆檢查，發

現完全與日商無關，純粹是中國產品，與該賣家回應，賣家不接受退款，反要

提告意圖坑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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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消保處已要求貨運業者落實託運人之資訊揭露、強化貨到付款爭議協

處機制及過濾信譽不佳託運人，避免與不肖廠商合作。並協調統一超商、全家超

商，提供客服專線，由專人受理立案後，轉知託運人處理。 

案例五、網路 4G訊號不佳，電信業者無法改善 

     疫情三級警戒下，部分民眾在家辦公或照顧幼童，居家時間漫長，因使用人數

眾多或基礎建設不足，造成上網速度變慢或無訊號。楊小姐過年期間手機無法接

聽，安裝放大器後仍無法改善，電信業者表示係外部環境所致，要求補償須拆除放

大器，且僅能補償單支門號，消費者無法認同。 

     行政院消保處為維護消費者疫情期間之通訊權益，已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

調業者應保持網路連線品質；另外在疫情期間，民眾未能如期繳費，亦應暫緩斷訊

或停話，至疫情降級為止。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特別提醒消費者注意下列事項： 

一、參與線上遊戲，避免違規使用外掛，瞭解「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規定以確保自身權益，並優先選擇國內註冊之公 

司發行或代理之遊戲。 

二、參加健身中心及使用健身教練服務時，應多方比較及試用，千萬別衝動消費。 

三、使用線上送餐服務，應瞭解業者之點餐流程、扣款方式及通聯流程，點餐後保  

持手機暢通，並即時收餐檢視。 

四、網路購物時，宜選擇知名或商譽良好的購物網站，查詢賣家誠信有無不良負 

評，並儘量選擇第三方支付方式付款。 

五、辦理手機門號前，應查詢住家或公司位置之訊號是否優良，再行簽約。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保處 

資料日期:111/03/24 

 

 

 


